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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由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目的，係為確保都市內各分區土地使用性質、控

制都市發展強度、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改造市容景觀及提升都市居民之

安全、健康與生活品質。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訂定，則為落實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之目的，界定各使用分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規則，以為建築

管理與工商管理之依據。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係

配合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案，為落實主要計畫

與細部計畫分離，提升計畫管理效率而擬定，案於107年2月6日公告發布實

施。爰除有關第二種乙種工業區（南崗工業區）管制內容「不得依都市計

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申請使用」與經濟部工業局之處理原則有

競合關係外，計畫區內仍有部分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並無訂定管制內

容，故擬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通盤檢討作業，以符計畫管理及地方

實際發展需求。 

第二節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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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通盤檢討範圍 

本次通盤檢討範圍為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區，其範圍東以

貓羅溪為界，西達八卦山山麓，北起坪林橋北面約 60 公尺，南至水源

地，包括南投里、龍泉里、彰仁里、崇文里、漳興里、平和里、三和里、

福興里、永豐里、新興里、平山里、漳和里、三興里、嘉和里、嘉興里、

振興里等共計 19里之全部或部分，總面積為 1,273.03公頃。（詳參圖 1-

1） 

 

 

圖 1-1 通盤檢討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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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東以貓羅溪為界，西達八卦山山麓，北起坪林橋北面約

60公尺，南至水源地，包括南投里、龍泉里、彰仁里、崇文里、漳興

里、平和里、三和里、福興里、永豐里、新興里、平山里、漳和里、

三興里、嘉和里、嘉興里、振興里等共計19里之全部或部分；計畫面

積計1,273.03公頃。 

第二節 計畫年期、計畫人口與密度 

一、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115年。 

二、計畫人口與密度 

(一)計畫人口為100,000人。 

(二)居住密度每公頃約為300人。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9處住宅鄰里單元，

南崗排水以北為第1住宅鄰里、南崗排水至平山坑排水間為第2住宅鄰

里、平山坑排水至半山坑園道間為第3鄰里單元、南陽路以北至半山坑

園道為第4、5住宅鄰里、南陽路以東、南鄉路以北至計畫區東界為第6

住宅鄰里、中興路以南至計畫區南界為第7、8住宅鄰里、彰南路一段

以西至計畫範圍東界為第9住宅鄰里。住宅區面積共計306.86公頃，佔

計畫區總面積24.10％。 

二、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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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路、中興路與南崗路一段所圍成之地區為南投市之商業發展

核心，提供居民商業、行政、金融、娛樂等服務；於成功路、彰南路

三段及南陽路間劃設1處地區性商業中心，提供居民地區型商業服務；

於半山地區與南崗工業區附近劃設2處鄰里型商業中心，提供鄰里性商

業服務。商業區劃設面積共計32.96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2.59％。 

其中，原南投地區之商業區為第一種商業區，面積為25.82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2.03％；原南崗地區之商業區為第二種商業區，面積為

7.1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0.56％。 

三、乙種工業區 

於計畫區西北側劃設乙種工業區供南崗工業區使用，面積合計

165.79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13.02％。 

其中，原南投地區之乙種工業區為第一種乙種工業區，面積為9.84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0.77％；原南崗地區之乙種工業區為第二種乙種

工業區，面積為155.95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12.25％。 

四、行政區 

劃設行政區共計2處，政1位於文小5（康壽國小）西南側、政2位

於機17（南投縣政府）西側，面積合計0.4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0.03

％。 

五、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共計2處供中華電信使用，電信專1位於兒8（仁壽

公園）北側、電信專2位於機8（南投市戶政事務所）南側，面積合計

0.2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0.02％。 

六、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共計3處，分別供中油公司使用，油專1位於文

小5（康壽國小）西側、油專2位於機8南側（南投市戶政事務所）、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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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3位於中興路與三和三路交叉口，面積合計0.37公頃，佔計畫區總面

積0.03％。 

七、古蹟保存區 

配合縣定古蹟藍田書院之實際使用及土地權屬範圍劃設古蹟保存

區，面積為0.20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0.02％。 

八、宗教專用區 

配合漳和國小內興和武當宮、康壽國小西側慶興宮、中山公園南

側附近三山宮及計畫區南側胡將軍廟之實際使用範圍劃設宗教專用

區，面積合計0.20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0.02％。 

九、旅遊服務專用區 

位於縣政府東南側之縣議會原址，考量議會已搬遷，為配合政策

指導及活化縣有資產，故劃設為旅遊服務專用區，面積0.72公頃，佔計

畫區總面積0.06％。 

十、農業區 

原南投（南崗地區）都市計畫之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

區，面積共計348.5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27.38％。 

十一、保護區 

原南投都市計畫之都市發展用地西側外圍鄰八卦山劃設為保護

區，面積共計91.7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7.21％。 

十二、河川區 

河川區劃設於計畫區三塊厝排水，面積共計3.22公頃，佔計畫區總

面積0.25％。 

有關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詳參圖2-1；土地

使用計畫及各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詳參表2-1及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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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一、學校用地 

劃設文小用地9處，面積共計24.4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92％；文

中用地3處，面積共計14.5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14％；文高用地2

處，面積共計12.03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95％。 

二、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22處，分別供南崗工業區管理中心、南崗工業區自

來水淨水廠、半山派出所、平山里集會所，漳和里辦公室、南投戶政

事務所、南投縣政府、南投縣議會、南投地方法院、南投縣警察局、

會展中心及其他需地機關等使用，面積共計24.1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90％。 

三、公用事業用地 

劃設公用事業用地2處，面積共計0.6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5

％。 

四、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2處，分別供福興里社區活動中心、南投縣社會福利

館等使用，面積共計0.9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7％。 

五、醫院用地 

劃設醫院用地1處供署立南投醫院使用，面積計2.02公頃，佔計畫

總面積0.16％。 

六、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7處供作零售市場使用，面積共計2.80公頃，佔計畫

總面積0.22％。 

七、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14處，面積共計17.6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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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9處，面積共計5.5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44

％。 

九、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7處，面積共計4.05公頃，佔計畫總面

積0.32％。 

十、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用地2處，分別供南投縣立體育館及三和游泳池使用，

面積共計6.4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51％。 

十一、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用地面積共計25.03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97％。 

十二、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2處，廣1位於機6用地西側，廣2位於公10用地北

側，面積共計0.2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2％。 

十三、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1處，分別位南投國中附近，面積共計0.43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3％。 

十四、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11處，面積共計3.1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25％。 

十五、車站用地 

劃設車站用地2處，面積共計2.1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17％。 

十六、自來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計1處供自來水公司南投營運所使用，面積

1.2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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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污水處理廠用地 

劃設污水處理場用地2處，分別供南投及南崗地區之污水處理廠使

用，面積共計7.63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60％。 

十八、電力事業用地 

劃設電力事業用地1處供臺電南投服務所使用，面積0.40公頃，佔

計畫總面積0.03％。 

十九、郵政用地 

劃設郵政用地1處供三和郵局使用，面積0.1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01％。 

二十、加油站用地 

於彰南路與南崗路交叉口劃設加油站用地1處，面積0.11公頃，佔

計畫總面積0.01％。 

二十一、墓地用地 

劃設墓地用地供南投市第11公墓使用，面積1.23公頃，佔計畫總面

積0.10％。 

二十二、殯儀館用地 

依據殯儀館現況使用及未來計畫擴建範圍，劃設殯儀館用地，面

積共1.9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15％。 

二十三、溝渠用地 

劃設計畫區內排水渠道為溝渠用地面積共計17.59公頃，佔計畫總

面積1.38％。 

二十四、人行步道用地 

配合交通需求劃設人行步道用地面積共計1.12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09％。 

二十五、道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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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道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面積共計0.2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2

％。 

二十六、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配合國道三號與一般道路共構範圍劃設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

用，面積共計0.3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3％。 

二十七、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 

依國道三號實際使用範圍劃設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面積

共計19.90公頃，佔計畫總面積1.56％。 

二十八、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兼供溝渠使用 

依國道三號實際使用範圍劃設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兼供溝渠

使用，面積共計0.11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二十九、污水處理廠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供高速公路使用）  

依國道三號實際使用範圍劃設污水處理廠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供高

速公路使用)使用，面積共計0.0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01％。 

三十、園道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於中山公園南側劃設園道用地兼供溝渠使用，面積計0.19公頃，佔

計畫總面積0.01％。 

三十一、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面積共計119.8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9.42％。 

三十二、園道用地 

配合南投交流道半山坑聯絡道範圍劃設園道，以型塑入口門戶景

觀，及於中山公園南側劃設園道用地，以提供交通及休閒活動多元使

用空間，園道用地劃設面積共計3.4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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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交通運輸系統主要分為聯外道路、主要道路及區內道路，其中聯外道

路包含國道3號高速公路、省道臺3線（南崗路、南崗二路、南崗三路、彰

南路三段）、省道臺14乙線（中正路、中興路）、縣道139號道路（民族

路、南鄉路）、縣道150號道路（中興路）及華陽路等；主要道路包含南陽

路、芳美路、三和三路、成功一路及成功三路等。 

一、聯外道路 

計畫區之聯外道路有南北向之國道3號高速公路、南崗路、中正

路，道路寬度為25～32公尺，由聯外道路往北可通往草屯鎮、臺中市

霧峰區，往南可至名間鄉、竹山鎮等地區。 

（一）省道臺3線（南崗路、南崗二路、南崗三路、彰南路三段） 

為南投市最重要聯外道路，往北可聯絡草屯、霧峰、臺中等

山線都市，往南可達名間、竹山、鹿谷、斗六等鄉鎮市，現況路

寬約為25公尺，其支線臺三甲線（中華路）為南投市聯絡中興新

村之主要動線之一，臺三丙線（彰南路）則為市區之主要道路。 

（二）省道臺14乙線（中正路、中興路） 

省道臺14乙線往北通往中興新村，往南可至省道臺3號道路，

道路南段部分兩側多為南投縣主要行政機關用地。 

（三）縣道139號道路（民族路、南鄉路） 

縣道139號道路往東通往中寮鄉，往西可至八卦山地區，為計

畫區主要東西向道路之一，於市中心地區為民族路，道路兩側係

計畫區商業活動集結地區。 

（四）縣道150號道路（中興路） 

計畫寬度為25公尺，150號縣道往西可至名間鄉大庄地區，往

東與省道臺3線道路銜接。 

（五）華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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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寬度20公尺，南北通路往北可連接省道臺3線，往南可達

國道3號南投交流道，為計畫區東側重要之聯絡道路。 

二、主要道路 

（一）南陽路 

計畫寬度20公尺，係屬環狀道路，往西可接省道臺3線道路，

往南與省道臺14乙線銜接，為南投市中心地區重要外環道路。 

（二）芳美路 

計畫寬度25公尺，北接民族路、中興路往中興新村，南接中

興路與南陽路。 

（三）三和三路 

為南投市中心地區主要東西向道路，往東可接省道臺14乙

線，往西與省道臺3甲線銜接，兩側為商業活動集結地區。 

（四）成功一路 

為南崗工業區主要東西向道路，往東可與省道臺3甲線銜接，

往西可至自強三路。 

（五）成功三路 

為南崗工業區主要東西向道路，往東可與省道臺3甲線銜接，

往西可接縣道139號道路。 

三、區內道路 

由上述之聯外道路、主要道路及區內道路構成計畫區之道路系

統。 

本計畫區道路編號詳參表2-3；交通系統示意詳參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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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佔計畫總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 

比例(%)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306.86 24.10  36.99  

商業區 

第一種商業區 25.82 2.03  3.11 

第二種商業區 7.14 0.56  0.86  

小 計 32.96 2.59 3.98 

工業區 

第一種乙種工業區 9.84 0.77  1.19  

第二種乙種工業區 155.95 12.25  18.80  

小 計 165.79 13.02 20.03 

行 政 區 0.41 0.03  0.05  

電 信 專 用 區 0.24 0.02  0.03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37 0.03  0.04  

古 蹟 保 存 區 0.20  0.02  0.02  

宗 教 專 用 區 0.20  0.02  0.02  

旅 遊 服 務 專 用 區 0.72 0.06 0.09 

小 計 507.75  39.89  61.2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24.16 1.90  2.92  

學校用地 

文 小 用 地 24.42 1.92  2.94 

文 中 用 地 14.50 1.14  1.75  

文 高 用 地 12.03 0.95  1.45  

小 計 50.95 4.00  6.14  

社 教 用 地 0.90 0.07  0.11  

醫 院 用 地 2.02 0.16  0.24  

市 場 用 地 2.80 0.22  0.34  

公 用 事 業 用 地 0.65 0.05  0.08  

公 園 用 地 17.66 1.39  2.13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5.58 0.44  0.67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05 0.32  0.49  

體 育 場 用 地 6.46 0.51  0.78  

綠 地 用 地 25.03 1.97  3.02  

廣 場 用 地 0.28 0.02  0.03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0.43 0.03  0.05  

停 車 場 用 地 3.15 0.25  0.38  

加 油 站 用 地 0.11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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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面積(公頃) 
佔計畫總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 

比例(%)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車 站 用 地 2.11 0.17  0.25  

自 來 水 事 業 用 地 1.20 0.09  0.15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7.63 0.60  0.92  

污水處理廠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供高速公路使用） 
0.09 0.01  0.01  

電 力 事 業 用 地 0.40 0.03  0.05  

郵 政 用 地 0.11 0.01  0.01  

墓 地 用 地 1.23 0.10  0.15  

殯 儀 館 用 地 1.95 0.15  0.24  

溝 渠 用 地 17.59 1.38  2.13  

人 行 步 道 用 地 1.12 0.09  0.14  

道路用地 (供高速公路 

使 用 ) 兼 供 溝 渠 使 用 
0.11 0.01  0.01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37 0.03  0.04  

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 19.90 1.56  2.40  

道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20 0.02  0.02  

園道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19 0.01  0.02  

道 路 用 地 119.89 9.42  14.49  

園 道 用 地 3.45 0.27  0.42  

小 計 321.77  25.28  38.79  

小 計 829.53 65.16  100.00  

非都

市發

展用

地 

農 業 區 348.54  27.38  - 

保 護 區 91.74  7.21  - 

河 川 區 3.22  0.25  - 

小 計 443.50  34.84  - 

總 計 1,273.03  100.00  -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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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佔總面積 

比例（％） 
備   註 

學校

用地 

文 小

用 地 

文小 1 2.72 0.21  僑建國小 

文小 2 2.87  0.23  新豐國小 

文小 3 2.66  0.21  漳興國小 

文小 4 2.49  0.20  平和國小 

文小 5 2.95  0.23  康壽國小 

文小 6 3.64  0.29  南投國小 

文小 7 2.58  0.20  嘉和國小 

文小 8 2.35  0.18  漳和國小 

文小 9 2.15 0.17   

小計 24.42 1.92   

文 中

用 地 

文中 1 3.26  0.26  南投國中 

文中 2 7.29  0.57  南崗國中 

文中 3 3.95 0.31   

小計 14.50 1.14   

文 高

用 地 

文高 1 8.08  0.63  南投高中 

文高 2 3.95  0.31  南投高商 

小計 12.03  0.94   

小計 50.95 4.02  

機 關 用 地 

機 1 0.33  0.03  - 

機 2 0.34  0.03  工業區管理中心、南崗扶輪社 

機 3 0.34  0.03  南崗工業區自來水淨水廠 

機 4 0.01 0.00 文中南側抽水站 

機 5 0.29  0.02  平山里集會所 

機 6 0.25 0.02 南投分局半山派出所 

機 7 0.11  0.01  漳和里辦公室 

機 8 0.08  0.01  南投戶政事務所 

機 9 0.46  0.04  南投市公所、南投市民代表會 

機 10 0.40  0.03  
南投公教福利中心及水土保持局第二工作

站、環保局 

機 11 0.59  0.05  縣立文化中心 

機 12 1.11  0.09  縣警局消防大隊、調查站 

機 13 1.81  0.14  南投縣警察局 

機 14 7.16  0.56  國防設施使用 

機 15 0.99  0.08  團管區司令部、榮民服務處 

機 16 0.59  0.05  指定供縣政府相關機構使用 

機 17 3.32  0.26  
縣政府、縣警察局、地檢處南投辦公處、

稅捐處、衛生局 

機 19 3.75  0.29  南投地方法院 

機 20 1.60 0.13  縣議會 

機 21 0.33 0.03  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南投工務段 

機 22 0.17 0.01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機 23 0.13  0.01  供多功能兒少福利館使用 

小計 24.16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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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1） 

項  目 編  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佔總面積 

比例（％） 
備   註 

社 教 用 地 

社 1 0.15  0.01  福興里社區活動中心 

社 2 0.75 0.06  社會福利館、觀光旅遊育樂中心 

小計 0.90 0.07   

醫院用地 醫 2.02 0.16 南投署立醫院 

公用事業 

用地 

用 2 0.47 0.04 南崗路東側中華電信 

用 3 0.18 0.01 成功路北側南崗郵局 

小計 0.65 0.05  

市場用地 

市 1 0.19 0.01 緊鄰停 2 

市 2 0.17 0.01 工業住宅社區內 

市 3 0.68 0.05 祖祠路與彰南路交角 

市 4 0.36 0.03 批發市場使用 

市 5 0.49 0.04 文化路與文化南路交角 

市 6 0.46 0.04 中興路法院用地西側 

市 7 0.45 0.04 嘉和國小北側 

小計 2.80 0.22  

兒童遊樂

場用地 

兒 1 0.35 0.03 漳興國小南面 

兒 2 1.43 0.11 漳和國小北面 

兒 3 0.21 0.02 市公所北面 

兒 4 0.55 0.04 公 13西側 

兒 5 0.19 0.01 三和三路與中山街交角 

兒 6 0.97 0.08 市 7東面 

兒 7 1.58 0.12 嘉和國小西面 

兒 8 0.19 0.01 圓環邊仁壽公園 

兒 9 0.11 0.01 廣停 1南面 

小計 5.58 0.44  

公園用地 

公 1 3.31 0.26 公兒 8南側 

公 2 1.75 0.14 南投醫院西面 

公 3 1.41 0.11 南崗二路與南陽路交口 

公 4 1.49 0.12 文化路東側 

公 5 1.00 0.08 文化路西側 

公 6-1 2.35 0.18 中山公園 

公 6-2 0.38 0.03 中山公園南側 

公 7 1.41 0.11 體 1南面 

公 8 1.19 0.09 文化南路東側 

公 9 0.99 0.08 文化南路西側 

公 10 0.10 0.01 廣 2南側 

公 11 0.13 0.01 廣 2西南側 

公 12 1.31 0.10 南投國小北側 

公 13 0.05 0.00 第一階段新劃設 

公 14 0.79 0.06 第二階段新劃設 

小計 17.66 1.39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公兒 1 0.15 0.01 自立一路圓環旁 

公兒 3 0.17 0.01 新興公園 

公兒 4 0.23 0.02 市 2西南側 

公兒 5 1.30 0.10 南崗工業區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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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2） 

項  目 編  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佔總面積 

比例（％） 
備   註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 6 0.21 0.02 南崗工業區南側 

公兒 7 0.22 0.02 廣 1南側 

公兒 8 1.77 0.14 公 1北側 

小計 4.05 0.32   

體 育 場 

用 地 

體 1 5.41  0.42  縣立體育場 

體 2 1.05  0.08  機 17西側 

小計 6.46  0.51   

廣 場 用 地 

廣 1 0.22  0.02  機 6西側 

廣 2 0.06  0.00  公 10北側 

小計 0.28  0.02   

廣場兼停車

場 用 地 
廣停 0.43  0.03 兒 9北側 

停車場用地 

停 1 0.18  0.01  機 1西北側 

停 2 0.25  0.02  機 1南側 

停 3 0.16  0.01  公 6西側 

停 4 0.12  0.01  綠 17南側 

停 5 0.42  0.03  機 11南側 

停 6 0.27  0.02  兒 5東側 

停 7 0.29  0.02  兒 5東側 

停 8 0.32  0.03  兒 5東側 

停 9 0.77  0.06  公 13北側 

停 10 0.10  0.01  南投國小南側 

停 11 0.27  0.02  嘉和國小北側 

小計 3.15  0.25   

車 站 用 地 

站 1 1.49  0.12  停 8南側 

站 2 0.62 0.05 停 7南側 

小計 2.11 0.17  

綠 地 用 地 

綠 1 2.80  0.22  機 7西側 

綠 2 0.47  0.04  機 7西側 

綠 3 1.26  0.10  兒 2北側 

綠 4 0.62  0.05  市 3北側 

綠 5 0.89  0.07  市 3北側 

綠 6 2.43  0.19  兒 1北側 

綠 7 0.87  0.07  漳興國小東側 

綠 8 2.06  0.16  公 2北側 

綠 9 0.79  0.06  南投醫院北側 

綠 10 0.88  0.07  康壽國小東側 

綠 12 0.56  0.04  市 5西南側 

綠 13 0.63  0.05  市 5西南側 

綠 14 0.80  0.06  市 5南側 

綠 15 0.10  0.01  公 9南側 

綠 16 0.47  0.04  南投高商北側 

綠 17 0.12  0.01  停 4北側 

綠 18 0.03  0.00  民生街圓環 

綠 19 0.91  0.07  機 7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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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完） 

項  目 編  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佔總面積比

例（％） 
備   註 

綠 地 用 地 

綠 20 0.81  0.06  公 5南側 

綠 21 1.11  0.09  公 5南側 

綠 22 0.25  0.02  機 14北側 

綠 23 0.30  0.02  公 3北側 

綠 24 0.37  0.03  公 3北側 

綠 5.50  0.43   

小計 25.03  1.97   

自來水事業用地 水 1 1.20  0.09  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污水處理廠用地 

污 1 5.58  0.44  污水處理廠 

污 2 2.05  0.16   

小計 7.63 0.60   

加 油 站 用 地 油 1 0.11  0.01 彰南路與南崗路交叉口 

電 力 事 業 用 地 電力 1 0.40  0.03  臺電南投服務所 

郵 政 用 地 郵 1 0.11  0.01  南投三和郵局 

墓 地 用 地 墓 1.23  0.10   

殯 儀 館 用 地 1.95 0.15  

人 行 步 道 用 地 1.12 0.09  

溝 渠 用 地 17.59 1.38  

污水處理廠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供高速公路使用） 
0.09 0.01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37 0.03  

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

用 ） 
19.90 1.56  

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

兼 供 溝 渠 使 用 
0.11 0.01  

道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20 0.02  

園道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19 0.01  

道 路 用 地 119.89 9.42  

園 道 用 地 

園道 1 2.56 0.20  

園道 2 0.89 0.07  

小計 3.45 0.27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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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道路編號一覽表 

編號 
寬度

(M) 
起    迄    點 

計畫長度

(M) 
備       註 

1 
32 

30 

自計畫區東北側範圍線至計畫區南

側範圍線 
7,530 

彰南路、南崗路、南崗一路、南

崗二路、(含兩側 5 公尺人行步

道)、南崗三路、彰南路三段 

(30m)自計畫東北側計畫範圍線至 49

號道路 
4,107 南崗二路、彰南路三段 

(32m)自 49 號道路南端至計畫區南側

範圍線 
3,423 

南崗二路、南崗一路、南崗路、

彰南路(含兩側 5公尺人行步道) 

2 30 自 1號道路分歧向西至計畫範圍線 580 成功三路 

3 

25 

20 

15 

自計畫區西側至 25號道路 1,028 民族路西段 

(15m)自計畫區西側至住宅區西界 320 
民族路(住宅區緊臨 5 公尺人行步

道) 

(20m)自住宅區西界至 21號道路 142 民族路 

(15m)自 21號道路至農業區東界 277 民族路 

(25m)自農業區東界至 25號道路 288 民族路(含兩側 5公尺人行步道) 

4 

25 

20 

15 

自 17號道路至計畫區西南端 2,929 芳美路、中興路、大庄路 

(15m)自 17號道路至 5號道路 762 芳美路 

(20m)自 5號道路至道路北側工業區界 294 芳美路(工業區緊臨5公尺人行步道) 

(15m)自道路北側工業區界至機 17(縣

議會)東側 
202 芳美路 

(20m)自機 17(縣議會)東側至 7號道路 98 芳美路(住宅區緊臨5公尺人行步道) 

(25m)自 7號道路至兒 6北面區界 835 
中興路、大庄路(含兩側 5 公尺人

行步道) 

(20m)自兒 6北面區界至兒 6南面區界 44 大庄路(含西側 5公尺人行步道) 

(25m)自市 7北面區界至市 7南面區界 99 大庄路(含兩側 5公尺人行步道) 

(20m)自停11北面區界至停11南面區界 66 大庄路(含西側 5公尺人行步道) 

(25m)自停 11南面區界至兒 7北面區界 24 大庄路(含兩側 5公尺人行步道) 

(20m)自兒 7北面區界至兒 7南面區界 24 
大庄路(文小十三緊臨 5 公尺人行

步道) 

(25m)自兒 9南面區界至 23號道路 340 大庄路(含兩側 5公尺人行步道) 

(15m)自 23號道路至 13號道路 138 大庄路 

5 25,15 

自 8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側 865 平和街、南鄉路 

(20m)自 8號道路至商業區轉折處 65 
平和街(商業區緊臨 5 公尺人行步

道) 

(15m)自商業區轉折處至工業區北面

區界 
242 南鄉路 

(25m)自工業區北面區界至 4號道路 230 南鄉路(含兩側 5公尺人行步道) 

(15m)自 4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側 329 南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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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寬度

(M) 
起    迄    點 

計畫長度

(M) 
備       註 

6 
25 

12 

自 1號道路至計畫區東端 1,112 祖祠路 

(12m)自 1號道路至 14號道路 718 祖祠路 

(25m)自 14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側 394 祖祠路 

7 25 自 4號道路(19號道路口)至 8號道路 1,109 中興路(含兩側 5公尺人行步道) 

8 
20 

15 

自 1號道路至 20號道路 2,167 南陽路、集賢路 

(20m)自 1號道路至 5號道路 1,572 南陽路(含南側 5公尺人行步道) 

(15m)自 5號道路至 20號道路 191 南陽路 

9 
20 

12 

自 1號道路至綠 18用地 4,701  

(20m)自 1號道路向南至半山橋 3,409 彰南路三段 

(12m)自半山橋向南至綠 18用地 1,292 彰南路二段 

10 20 自 9號道路至東側計畫範圍線 932 中華路 

11 20 自 1號道路至北側計畫範圍線 73 彰南路三段 

12 20 自 1號道路至 23號道路 404 集賢路(含北側 5公尺人行步道) 

13 18 自 4號道路至西側計畫範圍線 433 樂利路 

14 20 自 10號道路至 8號道路 4,563 南北通路 

15 16 自 1號道路至西面計畫範圍線 513 仁和路 

16 16 自 9號道路至 39號道路 668 中華路 

17 15 自 8號道路至計畫區東端 564 育樂路 

18 
15 

12 

自 1號道路至 4號道路 2,721 復興路 

(12m)自 1號道路至 20號道路 2,246 復興路 

(15m)自 20號道路至 4號道路 475 復興路 

19 15 自 7號道路至 8號道路 493 民族路 

20 15 自 23號道路至 7號道路 571 三和三路 

21 12 自 1號道路(綠 4處)至 1號道路(體 1) 1,904 文化路 

22 12 自 21號道路至 4號道路 890 文化南路 

23 12 自綠 18至 1號道路 2,379 彰南路、嘉和北路、嘉和一路 

24 12 自 23號道路至 34號道路 321 忠孝八街 

25 12 自 8號道路(文高 1)至 12號道路(體 1) 843 建國路 

26 12 自 6號道路至 7號道路 1,176 信義街 

27 12 自 25號道路至 8號道路 736 民族路 

28 
12 

8 

自 71號道路至 32號道路 1,109 大同街 

(8m)自 71號道路至 20號道路 786 大同街 

(12m)自 20號道路至 32號道路 323 大同南街 

29 
12 

8 

自 78號道路至 32號道路 811 公園街 

(8m)自 78號道路至 20號道路 440 公園街 

(12m)自 20號道路至 32號道路 371 公園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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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寬度

(M) 
起    迄    點 

計畫長度

(M) 
備       註 

30 12 自 21號道路至 1號道路 372 文林路 

31 12 自 23號道路至 7號道路 509 三和二路 

32 12 自 23號道路至 7號道路 511 三和一路 

33 12 自 29號道路至 7號道路 107 中興路一街 

34 12 自 4號道路至東南側計畫範圍線 1,369 府南二路 

35 12 自 1號道路至 1號道路 564 未開闢道路 

36 12 自 1號道路向西 510公尺 537 永興路 

37 12 自 38號道路至 39號道路 183 中華路 

38 12 
自 37號道路向南 230公尺與向北 200

公尺 
452 自立三路 

39 12 
自 16號道路向南 150公尺與向北 220

公尺 
380 自立二路 

40 12 
自 16號道路向南 110公尺與向北 360

公尺 
482 自立一路 

41 12 自 9號道路至 10號道路 343 未開闢道路 

42 12 自 1號道路至 9號道路 584 成功三路 

43 12 自 1號道路至 42號道路 678 成功二路 

44 12 自 43號道路至 47號道路 418 未開闢道路 

45 12 自 9號道路至 14號道路 341 未開闢道路 

46 12 自 9號道路至 47號道路 170 未開闢道路 

47 12 自 93號道路至 45號道路 545 未開闢道路 

48 12 自 1號道路至 48號道路 1,424 仁和路 

49 12 自 1號道路分歧向西約 250公尺 266 平山二路 

50 12 
自 15號道路向南 180公尺至 93號道

路向北 20公尺 
801 自強三路 

51 12 自 15號道路至 93號道路向北 290公尺 729 自強二路 

52 12 自 48號道路至 42號道路 978 自強一路 

53 12 自 1號道路至 9號道路 391 平山二路 

54 12 自 1號道路至 9號道路 266  

55 12 自 9號道路至 9號道路 553 彰南路三段 596巷 

56 12 自 53號道路至 54號道路 255 竹林一街 21巷 

57 12 自 1號道路至 49號道路 429 平山一路三街 

58 10 自 14號道路至 47號道路 215 未開闢道路 

59 10 自 9號道路至 47號道路 149 未開闢道路 

60 10 自 47號道路至 48號道路 92 未開闢道路 

61 10 自 9號道路至 47號道路 334 未開闢道路 

62 10 自 46號道路至 61號道路 307 未開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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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寬度

(M) 
起    迄    點 

計畫長度

(M) 
備       註 

63 10 自 44號道路至 61號道路 133 未開闢道路 

64 10 自 9號道路至 48號道路 182 彰南路三段 13巷 

65 10 自 67號道路至竹林路三街 218 竹林一街 13巷 

66 10 自 53號道路至 56號道路 200 新市路 

67 10 自 56號道路至 68號道路 198 竹林一街、竹林路 

68 10 自 67號道路至 68號道路 178 - 

69 8 自 9號道路至 77號道路 396 中山街 

70 8 自 73號道路至 18號道路 187 玉井街 

71 8 自 18號道路至 8號道路 276 復興路 274巷 

72 10 自 18號道路至 8號道路 296 玉井街 

73 8 自 18號道路至 82號道路 427 藍田街 

74 8 自 9號道路至 70號道路 192 公所街 

75 8 自綠 18至 69號道路 66 中山一街 

76 8 自 25號道路至綠 18 229 民生街 

77 8 自綠 18至 28號道路 266 民生街 

78 8 自 25號道路至 29號道路 651 民權街 

79 8 自 25號道路至 29號道路 658 文昌街 

80 8 自 77號道路至 4號道路 1,057 中山街 

81 8 自 76號道路至 79號道路 275 中學街 

82 8 自 25號道路至 25號道路(文高 1旁) 163 長青公園旁之半圓形環狀道路 

83 8 自 18號道路至 29號道路 214 龍井街 

84 8 自 20號道路至 32號道路 392 中興路二街 

85 8 自 31號道路至 32號道路 163 三和二路一街 

86 8 自 17號道路至 5號道路 184 育樂一街 

87 8 自 34號道路至 89號道路 146 府南路一街 

88 8 自34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南端之農業區 213 府南路二街 

89 8 自 4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南端之農業區 220 府南一路 

90 8 自88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南端之農業區 88 府南路二街 1巷 

91 8 自88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南端之農業區 75 府南路二街 2巷 

92 6 自 86號道路至 26號道路 233 信義街五巷 

93 16 自 14號道路至 50號道路 1,345 水尾巷、成功一路 

園道 1 28 自 1號道路至國道三號 950 半山坑聯絡道 

園道 2 8 自計畫邊界至 9號道路 1,130  

園兼溝 20 自 78號道路至 50號道路 90 中山公園南側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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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 

圖 2-1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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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 

圖 2-2 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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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5條規定訂定

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三、商業區之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第一種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350%。 

（二）第二種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320%。 

四、乙種工業區之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第一種乙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二）第二種乙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不得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申請使

用。 

五、電信專用區（得為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0條之 1第 1項第

5款規定）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容許使

用項目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0條之 1第 1項第 1至

5款規定，其第 5款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電信專用區總樓

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六、旅遊服務專用區供旅遊住宿服務相關使用，其土地使用依下列規

定： 

（一）旅遊服務專用區得供下列使用： 

1.觀光遊憩及旅遊服務 

2.旅館、觀光旅館 

3.文化、運動、休閒服務 

4.零售及餐飲業 

5.其他經觀光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使用 

（二）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300%。 

（三）日後重建時，依「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土地變

更回饋原則」規定於臨芳美路側留設變更面積 25%之廣場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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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使用。 

（四）開發建築行為應提送南投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七、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八、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九、行政區、機關用地、社教用地、醫院用地、污水處理廠及公用事業

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十、「機 20」機關用地（南投縣議會現址）之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規劃設計時應至少留設基地面積 10%供綠地或廣場使用（不得

小於 1,603平方公尺），並不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其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

（含）以下者，應留設 1部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

及其零數應增設 1部停車空間（如下表）。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十一、學校用地之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國中（小）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二）高中（職）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十二、加油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十三、車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十四、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本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完成土地

分配結果公告確定者除外），及 1,000平方公尺以上由公共設施用

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之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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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退縮：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退縮建築部分不得

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停車空間留設：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含）以下者，

應留設 1部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

1部停車空間（如下表）。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十五、為鼓勵基地之整體規劃與合併使用及設置公益性開放空間，除經

劃設為都市更新單元之地區，另依都市更新有關規定辦理外，訂

定下列獎勵措施；但增加之容積獎勵以不超過建築基地 1.2倍之法

定容積為限： 

（一）依內政部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

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規定辦理之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

獎勵部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

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

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

機關核准者。 

十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其植

物種類以原生種為原則，且實設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保有雨

水滲透功能，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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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變更計畫內容 

第一節 檢討變更原則 

一、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分別以表格化

方式彙整呈現。 

二、為利工業區土地管理，屬經濟部工業區管轄之編定工業區部分（第2

種乙種工業區），回歸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22條之規定辦

理，以符管用合一。 

三、尚無訂定管制內容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參考區內相似

使用或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或考量實際規劃設計需求，增

訂其管制內容。 

四、為避免退縮建築與停車空間規定散布於各點條文內容，故將退縮建

築與停車空間之規定彙整並分別提列之。 

五、鄰避型設施用地，參考縣內其他計畫區管制規定，增訂退縮建築規

定。 

 

第二節 變更計畫內容 

經依前開原則，修訂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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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變更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

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變 更 後 條 文 修訂說明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臺灣省

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訂定之。 

同原條文。 --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

得大於200%。 

二、本計畫區內各項土地使用分區之建蔽率、

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  目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住宅區 60 200  

商業區 

第一種商

業區 
80 350  

第二種商

業區 
80 320  

乙種工

業區 

第一種乙

種工業區 
70 210  

第二種乙

種工業區 
70 210 

依都市計畫法

臺灣省施行細

則第22條規定

辦理。 

電信專用區 50 250 

依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 30

條之 1第 1項

第 1至 5款規

定辦理，惟

其第5款使用

之樓地板面

積，不得超

過該電信專

用區總樓地

板面積之二

分之一。 

旅遊服務專用區 60 300  

宗教專用區 60 160  

行政區 50 250  

加油站專用區 40 120  

古蹟保存區 -- -- 

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及其

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 

 旅遊服務專用區供旅遊住宿服務相關使用，

其土地使用規定如下： 

(一)得供下列之使用 

1.觀光遊憩及旅遊服務 

2.旅館、觀光旅館 

3.文化、運動、休閒服務 

4.零售及餐飲業 

5.其他經觀光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使用 

(二)日後重建時，依「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都市計畫土地變更回饋原則」規

定於臨芳美路側留設變更面積25%之廣

場供公眾使用。 

(三)開發建築行為應提送南投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 

1.原條文第二點至

第七點及第九

點之行政區其

有關建蔽率、

容積率規定部

分，整併改以

表 格 形 式 呈

現。 

2.第二種乙種工業

區為經濟部工

業局之編定工

業區，為合使

用 及 管 理 一

致，修訂其申

請使用法源依

據。 

3.參酌計畫區內加

油站用地之管

制規定，增訂

加油站專用區

管制內容。 

4.增訂古蹟保存區

(縣定古蹟藍田

書 院 ) 管 制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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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變 更 後 條 文 修訂說明 

三、商業區之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第一種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80%，容

積率不得大於350%。 

(二)第二種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80%，容

積率不得大於320%。 

刪除。 整併至變更後條

文第二點。 

四、乙種工業區之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 )第一種乙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210%。 

(二 )第二種乙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210%，不得依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申請使用。 

刪除。 整併至變更後條

文第二點。 

五、電信專用區（得為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

細則第30條之1第1項第5款規定）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容許使用項目依「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之1第1項第1至5款

規定，其第5款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得

超過該電信專用區總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

一。 

刪除。 整併至變更後條

文第二點。 

六、旅遊服務專用區供旅遊住宿服務相關使

用，其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旅遊服務專用區得供下列使用： 

1.觀光遊憩及旅遊服務 

2.旅館、觀光旅館 

3.文化、運動、休閒服務 

4.零售及餐飲業 

5.其他經觀光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使用 

(二)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

300%。 

(三)日後重建時，依「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都市計畫土地變更回饋原則」規

定於臨芳美路側留設變更面積25%之廣

場供公眾使用。 

(四)開發建築行為應提送南投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 

刪除。 整併至變更後條

文第二點。 

七、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

率不得大於160％。 

刪除。 整併至變更後條

文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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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變 更 後 條 文 修訂說明 

八、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

不得大於240%。 

三、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

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  目 建蔽率(％) 容積率(％) 

市場用地 60 240 

機關用地 50 250 

社教用地 50 250 

醫院用地 50 250 

污水處理廠用地 50 250 

公用事業用地 50 250 

學校

用地 

國中(小)用地 50 150 

高中(職)用地 50 200 

加油站用地 40 120 

車站用地 50 150 

自來水事業用地 50 250 

電力事業用地 50 250 

郵政用地 50 250 

殯儀館用地 60 250 

 「機20」機關用地（南投縣議會現址）規劃

設計時應至少留設基地面積10%供綠地或廣

場使用(不得小於1,603平方公尺)，並不得計

入法定空地。 

1.原條文第八點至

第十三點 (第九

點所列行政區

除外 )其有關建

蔽率、容積率

規定部分，整

併改以表格形

式呈現。 

2.參酌計畫區內公

用事業用地之

管制規定，增

訂自來水事業

用地、電力事

業用地、郵政

用 地 管 制 內

容。 

3.配合實際建築工

程設計需求，

增訂殯儀館用

地管制內容。 

九、行政區、機關用地、社教用地、醫院用

地、污水處理廠及公用事業用地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5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刪除。 行政區(土地使用

分區)整併至變更

後條文第二點，

其餘公共設施用

地整併至變更後

條文第三點。 

十、「機20」機關用地（南投縣議會現址）之

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規劃設計時應至少留設基地面積10%供

綠地或廣場使用(不得小於1,603平方公

尺)，並不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3公尺；其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

面積在250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

留設1部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150平方

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1部停車空間(如下

表)。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刪除。 1.留設基地基地面

積10%供綠地或

廣 場 使 用 部

分，整併至變

更後條文第三

點。 

2.退縮建築部分，

整併至變更後

條文第四點。 

3.停車空間部分，

整併至變更後

條文第五點。 

十一、學校用地之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國中(小)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50%，

容積率不得大於150%。 

刪除。 整併至變更後條

文第三點。 



變更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 

4-5 

原 條 文 變 更 後 條 文 修訂說明 

(二)高中(職)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50%，

容積率不得大於200%。 

十二、加油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40%，容

積率不得大於120%。 

刪除。 整併至變更後條

文第三點。 

十三、車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

率不得大於150%。 

刪除。 整併至變更後條

文第三點。 

十四、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本計

畫發布實施前已完成土地分配結果公告

確定者除外），及1,000平方公尺以上

由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之整

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留

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退縮：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

公尺；退縮建築部分不得設置圍牆，但

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停車空間留設：建築樓地板面積在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1部停

車空間，超過部分每150平方公尺及其

零數應增設1部停車空間（如下表）。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四、本計畫區之退縮建築規定如下： 

(一)「機20」機關用地（南投縣議會現址）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3公尺；其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107

年2月7日前已完成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

定者除外），及1,000平方公尺以上由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之整體

開發地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

公尺；退縮建築部分不得設置圍牆，但

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污水處理廠用地及殯儀館用地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10公尺，其餘基地境界

線則至少退縮5公尺；退縮部分應植栽

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四)前三項規定以外地區，依「南投縣都市

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等相關法令辦

理。 

(五)如因基地情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留設騎

樓或退縮建築，經南投縣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同意者，依其決議辦理。 

1.退縮建築與停車

空間之規定分

別提列。 

2.污水處理廠用地

及殯儀館用地

因 屬 鄰 避 設

施，故增訂適

當退縮建築空

間之規定。 

3.基地情形特殊經

審議同意者，從

其規定。 

 五、停車空間 

(一 )「機20」機關用地（南投縣議會現

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

（107年2月7日前已完成土地分配結果

公告確定者除外），及1,000平方公尺

以上由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之整體開發地區，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1部

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150平方公尺及

其零數應增設 1部停車空間（如下

表）。如因基地情形特殊，經南投縣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依其決

議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二)前項規定以外地區依「建築技術規則」

規定辦理。 

1.退縮建築與停車

空間之規定分

別提列。 

2.基地情形特殊經

審議同意者，

從其規定。 



變更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 

4-6 

原 條 文 變 更 後 條 文 修訂說明 

十五、為鼓勵基地之整體規劃與合併使用及設

置公益性開放空間，除經劃設為都市更

新單元之地區，另依都市更新有關規定

辦理外，訂定下列獎勵措施；但增加之

容積獎勵以不超過建築基地1.2倍之法

定容積為限： 

(一)依內政部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第十

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

設計」規定辦理之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

放空間獎勵部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

用，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

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工、老

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

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

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

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六、同原條文。 點次調整。 

十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

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其植物種類以原生

種為原則，且實設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

以上保有雨水滲透功能，其他法令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七、同原條文。 點次調整。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八、同原條文。 點次調整。 

註：1.表內「原條文」係指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內容。 

  2.表內「變更後條文」係本次檢討建議修正之條文內容（尚待提請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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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內各項土地使用分區之建蔽率、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  目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住宅區 60 200  

商業區 

第一種商業

區 
80 350  

第二種商業

區 
80 320  

乙種工

業區 

第一種乙種

工業區 
70 210  

第二種乙種

工業區 
70 210 

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2條規定辦理。 

電信專用區 50 250 

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第30條之1第1項第1至5款規定

辦理，惟其第5款使用之樓地板

面積，不得超過該電信專用區

總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旅遊服務專用區 60 300  

宗教專用區 60 160  

行政區 50 250  

加油站專用區 40 120  

古蹟保存區 -- --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旅遊服務專用區供旅遊住宿服務相關使用，其土地使用規定如下： 

(一)得供下列之使用 

1.觀光遊憩及旅遊服務 

2.旅館、觀光旅館 

3.文化、運動、休閒服務 

4.零售及餐飲業 

5.其他經觀光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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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後重建時，依「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土地變更回

饋原則」規定於臨芳美路側留設變更面積25%之廣場供公眾使用。 

(三)開發建築行為應提送南投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  目 建蔽率(％) 容積率(％) 

市場用地 60 240 

機關用地 50 250 

社教用地 50 250 

醫院用地 50 250 

污水處理廠用地 50 250 

公用事業用地 50 250 

學校用地 
國中(小)用地 50 150 

高中(職)用地 50 200 

加油站用地 40 120 

車站用地 50 150 

自來水事業用地 50 250 

電力事業用地 50 250 

郵政用地 50 250 

殯儀館用地 60 250 

  「機20」機關用地（南投縣議會現址）規劃設計時應至少留設基地面

積10%供綠地或廣場使用(不得小於1,603平方公尺)，並不得計入法定

空地。 

四、本計畫區之退縮建築規定如下： 

(一)「機20」機關用地（南投縣議會現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3

公尺；其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107年2月7日前已完成土地分配結

果公告確定者除外），及1,000平方公尺以上由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

可建築用地之整體開發地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退

縮建築部分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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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處理廠用地及殯儀館用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10公尺，其

餘基地境界線則至少退縮5公尺；退縮部分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四)前三項規定以外地區，依「南投縣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等相

關法令辦理。 

(五)如因基地情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留設騎樓或退縮建築，經南投縣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依其決議辦理。 

五、停車空間 

(一)「機20」機關用地（南投縣議會現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

劃地區（107年2月7日前已完成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者除外），

及1,000平方公尺以上由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之整體開發

地區，建築樓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1部停

車空間，超過部分每150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1部停車空間（如

下表）。如因基地情形特殊，經南投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

意者，依其決議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 

(二)前項規定以外地區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六、為鼓勵基地之整體規劃與合併使用及設置公益性開放空間，除經劃設

為都市更新單元之地區，另依都市更新有關規定辦理外，訂定下列獎

勵措施；但增加之容積獎勵以不超過建築基地1.2倍之法定容積為限： 

(一)依內政部訂定之「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

築基地綜合設計」規定辦理之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部

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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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

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

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

基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

核准者。 

七、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其植物種

類以原生種為原則，且實設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保有雨水滲透功

能，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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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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